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关于赣州中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代理赣州市章贡区体育局体育健身器材及康复
设施无障碍设施（GZZX2019-ZG-G002）
投诉处理决定
                          区财购诉字〔2019〕3号

投诉人：杭州梦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新溪桥力1810号阳光家园菜鸟驿站（南昌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胡海波  联系电话：15797807568 
被投诉人1: 赣州市章贡区体育局
联系人:谢先生   联系电话：0797-8361298
被投诉人2：赣州中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797-8283588
投诉人对赣州中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赣州市章贡区体育局体育健身器材及康复设施无障碍设施（GZZX2019-ZG-G002）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6月12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本机关已依法受理，经依法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及请求：
投诉事项1：
室内外健身器材产品制造商通过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三级或以上安全生产标准化认证的得 5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为评审依据。原件查验）
所投 PVC 运动地板出具符合 ISO 23999-2010 热尺寸变化率测试报告的得2 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原件查验）
所投 PVC 运动地板卷材地板粘合剂产品提供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出具的GB18583-2008 和JC/T550-2008 标准检验报告的得 2 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原件查验）
所投硅 PU 球场结构层材料符合 GB/T22374-2008 无溶剂型环保化学性能全项技术要求的检测报告；提供得 2 分。
（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原件查验）
所投硅 PU 球场材料经过 500g/轮负重， ≥1000转的耐旋转磨耗测试后，磨损重量损失≥0.06g 的得1 分，磨损重量损失 6g 的得 2 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原件查验）
所投硅PU产品依据ISO105 氙弧灯暴晒检测，符合光照色牢度级别在 5 级以上的技术要求得 2 分。
（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原件查验）
事实依据：
1.评分因素加分项内容在技术基本参数中未体现相应的技术参数要求，加分项内容应优于技术基本参数技术要求，不能确定是否优于基础技术参数要求或与项目实际采购需求存在关联性，且GB属于国家标准，应作为强制性要求，不应作为加分项；本项目采购是国内的货物或服务，ISO属于国际标准，与实际采购需求不相适应，ISO也指定特定得国际标准，具有倾向性和唯一性。
2.上述评审因素要求提供检测报告，也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投标人、特定产品。
《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五条 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不得作为评分因素，采购文件如需提供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的，应充分考虑投标人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的制作、运输成本以及评审场地限制等因素
投诉事项2：
室内外健身器材产品制造商通过中国环保部 II 型环保认证的得 3 分,不符合的不得分。（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证书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为评审依据，原件查验）
事实依据：
1.在招投标中，环保、节能产品具有优先权，但是是在同等条件、同等环境下。技术加分项内容应优于技术基础参数要求，不能确定是否优于基础技术参数要求或与项目实际采购需求存在关联性。
2.制造商和采购人不存在合同关系，是由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合格的货物和服务，设置制造商相关证书，与实际采购需求无关；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投标人、特定产品。
投诉事项3：
所投室内外健身器材产品具有产品责任险、意外伤害保险、公共责任险、产品质量险的得 3 分，提供不全者不得分（投标文件中提供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得分，原件查验）
事实依据：
上述评审因素是投标人的义务和责任，技术加分项内容应优于技术基础参数要求，不能确定是否优于基础技术参数要求，不应做加分项。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投标人、特定产品。
投诉事项4：
1.所投室内外健身器材制造商售后服务能力符合国家标准 GB/T27922-2011《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并获得中国商品售后服务评价达标认证评审委员会五星级服务认证证书的 4 分。（投标文件中提供证书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得分）。
2.健身器材制造商具有全民健身器材服务能力资质认证证书的得 4 分。（投标文件中提供证书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得分）
事实依据：
1.评分因素加分项内容在技术基本参数中未体现相应的技术参数要求，加分项内容应优于技术基本参数技术要求，不能确定是否优于基础技术参数要求或与项目实际采购需求存在关联性，且GB属于国家标准，应作为强制性要求，不应作为加分项；
2.非国家强制要求的行政许可证书，还指定了特定证书，具有倾向性。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投标人、特定产品。
投诉事项5：
所投室内外健身器材制造商近 5 年内（2014 年 5 月1 日后）有获得过国家级或国家级以上赛事组委会供应商的得 4 分，有获得过省级或省级以上赛事组委会供应商的得 2 分，其他不得分（提供赛事组委会证明函或协议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得分，原件查验）。
事实依据：
限定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供应商，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倾向性。且是由投标人提供货物与服务，限定供应商就是限定投标人，具有指向性和屏蔽性。
投诉请求：投诉人请求更改招标文件，重新进行招标。
二、被投诉人答辩情况
1.被投诉人赣州市章贡区体育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
2.被投诉人赣州中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于 2019年6月18日提交书面《说明函》称：
[bookmark: _Toc492999384]一、关于投诉事项1，1、在公开招标文件中第一章、招标文件三、采购项目需求（七）技术要求（4）、清单及技术参数中第22项第57项已经提供了5mm厚环保硅PU面层以及运动地板PVC的货物基本技术参数，本项目为公开招标方式，采用综合评分法，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中第五十五条规定，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评审因素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招标文件中已经提供了货物基本技术参数，为了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条件下，为采购人获取更物美价廉的货物，因此对于货物更好的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来设定该评分标准。
2、根据财政部第87号令《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第十七条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也不得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评分标准中要求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是有助于评审专家更直观的了解评分标准中所要求的提供的货物技术性能指标，有利于评审专家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货物技术性能指标的佐证材料，且适用于公开招标的财政部第87号令中并没有限定在评分标准中不能提供检测报告作为评审因素，招标文件中也没有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因此不存在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3、评标准中要求提供的GB/T27922-2011《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GB/T是指推荐性国家标准（GB/T），"T"在此读"推"。推荐性国标是指生产、交换、使用等方面，通过经济手段或市场调节，而自愿采用的国家标准。不属于国家强制性要求。
二、关于投诉事项2，1、本项目为公开招标方式，采用综合评分法，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中第五十五条规定，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评审因素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在公开招标文件中第一章、招标文件三、采购项目需求（七）技术要求（4）、清单及技术参数中已经提供了室内外健身器材的基本技术参数，为了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条件下，如投标供应商能提供有更好的技术及服务要求，在评分标准中加分，这是为采购人获取更物美价廉的货物，来设定的该评分标准。
2、投诉人指出制造商和采购人不存在合同关系，是由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合格的货物和服务，制造商作为产品的创造者，制造商广为人知并被认为是渠道的源头和中心，货物的合格与否与制造商息息相关，与实际采购合格的货物也息息相关。且根据财政部第87号令《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第十七条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也不得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评分标准中该项要求制造商通过中国环保部II型环保认证也不是作为资格要求，也不属于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因此不存在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三、关于投诉事项3，本项目为公开招标方式，采用综合评分法，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中第五十五条规定，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评审因素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在公开招标文件中第一章、招标文件三、采购项目需求（七）技术要求（4）、清单及技术参数中已经提供了室内外健身器材的基本技术参数，如投标供应商能提供有更好的技术及服务要求，这是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条件下，为采购人获取更物美价廉、更具有安全保障的货物。这并不违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中的规定，因此也不存在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四、关于投诉事项4，1、本项目为公开招标方式，采用综合评分法，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中第五十五条规定，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资格条件不得作为评审因素。评审因素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规定。在公开招标文件中第一章、招标文件三、采购项目需求（七）技术要求（4）、清单及技术参数中已经提供了室内外健身器材的基本技术参数，如投标供应商能提供有更好的技术及服务要求，这是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条件下，为采购人获取更物美价廉、具有更好服务水平及更好的售后服务的货物。这并不违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中的规定，因此也不存在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2、评标准中要求提供的GB/T27922-2011《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GB/T是指推荐性国家标准（GB/T），"T"在此读"推"。推荐性国标是指生产、交换、使用等方面，通过经济手段或市场调节，而自愿采用的国家标准。不属于国家强制性要求。
五、关于投诉事项5，根据财政部第87号令《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第十七条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也不得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评分标准中该项要求提供五年内曾获得过国家级或国家级以上赛事供应商的业绩也不是作为资格要求，只作为证明投标供应商有更好的履约能力，也不属于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因此不存在有明显的指向性，倾向性。
三、审查情况
经本机关审理查明：
1、招标文件的采购项目需求中已经提供了5mm厚环保硅PU面层、运动地板PVC及室内外运动器材等货物的基本技术参数。评标准中要求提供的GB/T27922-2011《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GB/T是指推荐性国家标准，不属于国家强制性要求。
2、该项目评分标准的设定是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条件下，为采购人获取更加物美价廉的货物，从对于货物更好的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来设定的。众所周知，制造商作为产品的创造者，与投标供应商所投货物的质量、提供的售后服务能力密切相关，是对投标供应商产品质量和企业实力的重要考量，充分体现了采购人的采购需求；评分标准中要求制造商提供的产品保险、通过中国环保部II型环保认证及提供近5年内曾获得过国家级或国家级以上赛事供应商的业绩等证明材料也不是作为资格要求，只作为证明投标供应商有更好的履约能力及产品具有更高的质量、技术水平，是对广大投标供应商所投产品生产企业综合实力的考量，有利于采购人好中选优，有利于采购人得到优质的售后服务，也不属于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不存在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该项目评分标准中“技术分”、“商务分”的设定与投标人提供货物的质量密切相关，是对投标供应商产品质量和企业实力的重要考量，充分体现了采购人的采购需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规定，从行业特点和实际需要出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三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及第五十五条第二、第三款之规定，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投诉人的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3、评分标准中要求提供的检测报告，是作为货物技术性能指标的佐证材料，有助于评审专家更直观的了解评分标准中要求提供货物的技术性能指标，有利于评审专家作出准确的判断，并没有指定某一具体检测机构；相关证明文件扫描件加盖制造商公章是为了佐证所投产品是否能满足技术参数要求，该设定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密切关联，且只是作为加分项，并未作为资格条件。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存在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投诉人的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四、处理决定
[bookmark: _GoBack]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投诉人杭州梦雅贸易有限公司的投诉。
该项目的政府采购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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